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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

任。

三、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

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资产评估报告特

别事项说明和使用限制。

六、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七、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人、产权持有人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

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八、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

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

不存在偏见。

九、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

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

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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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

浙江日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太阳能电池片业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格律沪评报字（2026）第 156号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律”或我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

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

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和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明牌珠宝太阳能电池

片业务资产组在 2025年 12月 31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

告如下。

一、委托人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持有人为浙江日月光能

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执行浙江明牌

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一）委托人概况

企业名称：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牌珠宝”或委托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3481693J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虞阿五

注册资本：52,800万（元）

营业期限：2002-10-15 至 无固定期限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福全工业区

经营范围：黄金饰品、铂金饰品、钻石、珠宝饰品、银饰品、贵金属工艺礼品、

工艺美术品（文物法规定的除外）、旅游工艺品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

经营进出口业务。

（二）产权持有人概况

1.企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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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浙江日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光能”或产权持有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CBX3971X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虞豪华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营业期限：2023-03-15 至 2033-03-14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鞍街道越江路以南 A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

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被评估单位组织架构

3.历史沿革和股权情况

（1）2023年3月公司成立

日月光能成立于2023年3月15日。成立时日月光能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持股比例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持股比例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 50,000.00 100.00% 5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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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合计 50,000.00 100.00% 50,000.00 100.00%

（2）2024年3月出资额变更

2024年3月15日，日月光能出资额变更，变更后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如

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持股比例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持股比例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
80,000.00 100.00% 80,000.00 100.00%

合计 80,000.00 100.00% 80,000.00 100.00%

（3）2024年10月投资人变更

2024年10月12日，日月光能投资人变更，变更后股东名称、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持股比例

（%）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持股比例

（%）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
79,200.00 99.00% 79,200.00 99.00%

绍兴明牌珠宝销售有限

公司
800.00 1.00% 800.00 1.00%

合计 80,000.00 100.00% 80,000.00 100.00%

截止评估基准日，公司股权结构无变化。

4.日月光能近年资产、负债及经营状况表

日月光能近年及基准日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31日

资产 290,504.79 245,076.99
负债 238,920.34 223,620.57
所有者权益 51,584.46 21,456.42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收入 59,861.49 15,997.46
成本 78,446.66 32,740.67
净利润 -27,369.00 -30,128.08

2024年度数据摘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5〕

6996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25年度数据摘自日月光能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5.公司主营业务概况

浙江日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3月15日，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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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街道越江路以南A区。公司建设的20GW新能源光伏电池片智能制造项目，是浙江明

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向新能源板块发展的全新布局。项目总投资100

亿元，总规划产能达到20GW，规划设立光伏研究院及重点实验室，拓展上下游产业，

形成垂直一体化的光伏产业链。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规划10GW产能的N型TOPCon

技术电池片。

6.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

会计制度：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及其补充规定；

会计期间：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制，即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记账原则和计价基础：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原则，资产以实际成本为计价基础；

记账方法：采用借、贷复式记账法；

记账本位币：人民币；

执行的固定资产折旧办法为：直线法；

主要税项及税率：增值税13%，城市维护建设税7%、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

附加2%、企业所得税25%。

无税收优惠政策。

（三）委托人与产权持有人之间的关系

产权持有人为委托人的二级全资子公司。

（四）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委托人、年报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其他任何第三

方均不能由于得到本资产评估报告而成为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合法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拟编制财务报告，为此需对所涉及的明牌珠宝太阳

能电池片业务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为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为了明确本次评估的相关事项，确保评估报告形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的相关要求，评估人员与审计人员、明牌珠宝和日月光能就下列事项

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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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牌珠宝管理层提出，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日月光能业务长期资产认

定为太阳能电池片业务资产组。评估人员与审计人员经过沟通，认为日月光能太阳

能电池片业务资产组明确并且单一，该业务的原材料供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该

主管业务的产品直接与市场衔接，由市场定价，符合资产组的相关要件。另一方面，

太阳能电池片业务是明牌珠宝的主营业务，明牌珠宝合并范围内除了明牌珠宝外没

有其他部门或单位从事日月光能电池片业务，故此评估人员最后确定将日月光能太

阳能电池片业务全部经营性长期资产认定为一个资产组，并以该资产组为基础进行

相关太阳能电池片业务的测试。

根据相关规定，与太阳能电池片业务减值测试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应

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资产评估对象界定为在明牌珠宝合并报表层面的太阳能电池片业务资产组，涉

及的资产范围为评估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该资产组对应的全部经营性长期资产。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组具体情况如下：

固定资产净值 1,994,850,097.66 元；

无形资产净值 294,174,266.08 元；

电池片业务资产组合计 2,289,024,363.74 元。

（二）实物资产的分布情况及特点。

纳入评估范围的实物资产为日月光能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

构筑物、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分布情况及特点如下：

1.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994,850,097.66 元。

房屋建筑物：共计 65 项，包括电池车间、倒班楼等。

构筑物：共计 7项，包括配电工程、消防工程等。

机器设备：共计 1130 项，为电池生产线及配套设备。

车辆：共计 17 项，包括别克轿车、叉车等。

电子设备：共计 413 项，包括空调、笔记本等。

固定资产分布在厂区，房产、设备均可正常使用。

2.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294,174,266.08 元，包含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外购软

件、排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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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日月光能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为专利权、商标权，详见下表：

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和内容 无形资产类型 权证编号 取得日期

1
一种双面电池生产用半导体晶

片预处理设备
发明专利 2023113158436 2023 年 10 月

2 一种硅片刻蚀去 BSG 用酸洗槽 实用新型 2023221854961 2023 年 8 月

3
一种双面电池组组装用连接电

池框架
实用新型 2023224215194 2023 年 9 月

4
一种双面电池加工流程用转载

架
实用新型 2023225357900 2023 年 9 月

5
一种改善TOPCon电池漏电的氧

化机台
发明专利 2024109177481 2024 年 7 月

6 一种工艺气体的输送法兰 发明专利 201010235724 2010 年 7 月

7
一种用于硅片生产的石墨舟识

别系统及方法
发明专利 201510034649X 2015 年 1 月

8
一种前后电极石墨舟及化学气

相沉积设备
发明专利 2016101201399 2016 年 3 月

9
一种光伏行业用降低银浆单耗

的网版
实用新型 2024216176934 2024 年 7 月

10 一种自称重式印刷台面 实用新型 202421881519 2024 年 8 月

11
一种提高电池片耐UV衰减性能

的电池片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24110539360 2024 年 8 月

12
一种能优化TOPCon电池性能的

背抛工艺
发明专利 2024104520418 2024 年 4 月

13
一种光伏电池栅线的印刷装置

及方法
发明专利 2024102951819 2024 年 3 月

14
一种提高TOPCon电池超薄氧化

层钝化效果的方法
发明专利 202110231251 2023 年 8 月

15
一种光伏电池浆料辅助过滤装

置
实用新型 2024207773902 2024 年 4 月

16
一种减少硼扩散石英舟齿印的

石英舟结构
实用新型 2024218111309 2024 年 7 月

17
一种用于超轻薄电池片的高摩

擦力传送带
实用新型 2024220124025 2024 年 8 月

18 一种改善篮齿印的花篮设计 实用新型 2024221535551 2024 年 9 月

19
一种使 BSG 水膜更加均匀的装

置
实用新型 202422311225 2024 年 9 月

20
一种延长石墨舟使用寿命的方

法
发明专利 202411289134X 2024 年 9 月

21
一种用于光伏电池生产的槽式

烘干自热回收装置
发明专利 2024114130409 2024 年 10 月

22
一种改善 TOPCon 电池 UV 衰减

的膜层结构
实用新型 2024228186161 2024 年 11 月

23 商标 70976064 2024 年 1 月

24 商标 70985379 2024 年 1 月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第六条：“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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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依据《以财务报告为

目的的评估指南》第十八条：“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应当根据会计

准则或者相关会计核算与披露的具体要求、评估对象等相关条件明确价值类型。会

计准则规定的计量属性可以理解为相对应的评估价值类型。”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中对于资产组减值测试的要

求，本次评估选取的价值类型为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中的较高者。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25年 12月 31日。

评估基准日是由委托人确定的，与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评估基准日一致，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采用的价格及其参数为评估基准日时的有效标准。

六、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法律法规依据、评估准则依据、资产权属依据和评估

取价依据为：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 12 月 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 5月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

决通过）；

4、《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6号发

布，财政部令第 97号修改）；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年 12月 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7年 12月 6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号公布 根据 2019年 4月 2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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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决定》修订）；

7、《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号）、《财政部关于修改<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第 76号）；

8、《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财政部会计司 2006年 3月 9日）

9、《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财政部会计司 2015年 12月

8日）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91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令第 65号）；

1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号）；

13、《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14、《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9年 3月 2日国务院令

第 709号第四次修订）；

16、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二）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号）；

10、《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5号）；

11、《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12、《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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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4、《资产评估准则术语 2020》（中评协〔2020〕31号）；

15、《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产评估业务报备管理办法》（中评协〔2021〕30号）。

（三）权属依据

1、不动产权证；

2、重要资产购置合同或凭证；

3、其他权属证明文件。

（四）取价依据

1、机械工业出版社《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

2、评估基准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3、市场询价资料；

4、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评估信息资料。

（五）其他参考依据

1、《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8号——资产评估中的核查验证》（中评协〔2019〕

39号）。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选择

根据《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业务，

应当根据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会计核算与披露的具体要求、评估对象等相关条件明确

价值类型。会计准则规定的计量属性可以理解为相对应的评估价值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及《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指南》

的相关规定，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是指资产组基于特定实体现有管理模式下在未来

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预计可能产生的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

行折现后的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

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

价格。

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应当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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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在主要市场的，应当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

产或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根据评估人员与管理层、审计师的沟通，管理层确定

本次减值测试中所涉及的公允价值的主要市场（最有利市场），除非特别说明，是

指中国（大陆地区）的产权交易市场。

本次资产评估中所采用的相关市场参数、交易数据以及成交案例等均是上述主

要市场（最有利市场）上的有效数据或发生的交易案例。

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

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

计算公允价值时，会计准则允许直接以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或者与评估

对象相同或相似资产在其活跃市场上反映的价格，作为计算公允价值的依据。

当不存在相关活跃市场或者缺乏相关市场信息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可以根据

企业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对单项资产或者资产组的运营做出合理性决策，并适当

地考虑相关资产或者资产组内资产有效配置、改良或重置前提下提交的预测资料，

参照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思路及方法，分析及计算单项资产或者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可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与资产组预计未来

净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评估。

（二）评估方法的介绍

1.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应当以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为基础。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净现金流量现值

预测期内每年净现金流量=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资本性支出-净营运

资本变动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折现率选取税前加权平均资本

成本（WACCBT）。

公式：������ = �
(�+�)

��
(1−�)

+ �
�+�

��

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T：所得税率

E/(D+E）：股权占总资本比率

D/(D+E）：债务占总资本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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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e= Rf + β×ERP + Rs

Rf：无风险回报率

β：风险系数

ERP：市场风险超额回报率

Rs：公司特有风险超额回报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第七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另一项金额。”

2、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公允价值＝市场价×修正系数

市场价通过市场调查询价确定，考虑资产重新购建所支付的全部成本确定。

修正系数可包括交易方式、使用状况、新旧程度、交易情况、使用环境、资产

使用环境及行业大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

处置费用采用与资产处置有关的交易费用、各项税金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

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确定。

3、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max（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人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

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确定项目负责人，组成评估项

目组，编制评估计划；辅导产权持有人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估所需资料。

（二）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评

估人员通过询问、核对、监盘、勘查、检查、抽查等方式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和

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产权持有人的经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

查，从各种可能的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

估对象法律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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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定估算阶段及编制初步评估报告阶段

项目组评估专业人员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

估算的依据和底稿；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

择适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各专业及

各类资产的初步测算结果和评估说明。

审核确认项目组成员提交的各专业及各类资产的初步测算结果和评估说明准确

无误，在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资产评估汇总分析，编

制初步评估报告。

（四）评估报告内审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阶段

本公司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资产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

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核，形成评估结论；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许可的相

关当事方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照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要求向

委托人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一）基本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产评估师根据待

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评估。

2、公开市场假设：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

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

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3、持续有限期经营假设：假设评估对象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现不可预见

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委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持续使用。

4、现状利用假设：即一项资产按照其目前的利用状态及利用方式对其价值进行

评估。

（二）一般假设

1.假设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无重大变化，本次交

易双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是按照现时价格体系确定的，未考虑基准

日后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3.假设资产组的经营管理人员能恪尽职守，资产组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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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持续经营。

4. 假设资产组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三）特定假设

1、本次评估以本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2、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

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3、本次电池片销售单价、单耗未考虑未来年度的价格波动，销售单价与同花顺

2025年 9月至 2026 年 3 月每周报均价平均值基本相当，销售单价未考虑未来年度

的价格波动。

4、在可预见的经营期内，未考虑生产经营可能发生的非经常性损益，包括但不

局限于以下项目：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长期

资产产生的损益以及其他营业外收入、支出。

5、不考虑未来股东或其他方追加投资对资产组价值的影响。

6、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建造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

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形成的现金流入为每年均匀流入，现金流出为每

年均匀流出。

8、评估师未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做技术检测，评估师

在假定产权持有人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实地

勘察作出的判断。

9、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的现场勘查仅限于评估对象的外观和使用状况，并未对

结构等内在质量进行测试，故不能确定其有无内在缺陷。本报告以评估对象内在质

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足以维持其正常使用为假设前提。

10、产权持有人和委托人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11、评估范围仅以委托人及产权持有人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人

及产权持有人提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当出现与上述假设条件不一致的事项时，本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十、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论

经评估，明牌珠宝太阳能电池片业务资产组评估基准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浙江日月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片业务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格律（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

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一、委托人、产权持有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三、资产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资产评估机构备案文件复印件

五、签字资产评估师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六、评估师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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